涞源县财政局
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服务指南

	

	为规范透明执法，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，特制定本服务指南。

一、执法事项
行政检查-会计信息质量检查

二、执法权限

本指南适用于县本级行政区域内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。

三、承办机构

涞源县财政局（会计与财政监督科）

四、执法依据

1.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（1985年1月通过，2017年11月修正）第七条：“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。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：（一）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；（二）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、完整；（三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；（四）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、遵守职业道德。

2.【部委规章】《财政部门监督办法》（2012年3月财政部令第69号）第十六条：“财政部门依法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：（七）财务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。”

五、执法内容

（一）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；

（二）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、完整；

（三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；

（四）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、遵守职业道德；

（五）财务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六、检查流程

确定检查事项→制定检查方案→下达检查通知书→组织实施检查→编制检查工作底稿→下达征求意见函→汇总审理→出具检查报告→提出处理意见建议（对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事项依法移送有关机关）→作出处理处罚决定→跟踪整改、报送整改报告→资料归档。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八、救济渠道

当事人不服处罚决定的，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涞源县人民政府或保定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6个月内向涿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九、执法机构办公电话: 0312-7315276。

十、办公地址: 涞源县广昌大街83号




